
包头讯 在阿拉善这片广袤的土地
上，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更是其中
的瑰宝。然而，近期却发生了一起非法
采矿案件。包头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对
三名被告人作出判决，并宣告禁止令，
旨在严厉打击非法采矿行为，切实保护
当地的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

据悉，三名被告人在未取得合法采
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阿拉善一金矿
进行盗采活动，并将盗采的矿石加工提

炼成黄金后出售，获取非法利益。法院
经审理查明，三名被告人的非法采矿行
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法院
依法判处三名被告人相应的刑罚，并处
罚金。同时，为防止被告人再次从事非
法采矿活动，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宣告禁止令，禁止三名被告人在一定期
限内从事与矿产开采相关的活动。案
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认罪悔罪，主动

退赔退赃，并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法院
宣告的禁止令。禁止令的宣告不仅是
对非法采矿行为的严厉打击，更是对生
态环境的有力保护。

本案中，法院通过“刑事打击+禁
止令+生态修复”的判决模式，既严惩
犯罪，又注重生态环境的实质性保护，
彰显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司法理
念。

（张婷 张楠）

宣告禁止令 守护生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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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赋能强监督
法治护航促发展

包头讯 包头市东河区司法局立足
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谋篇布
局+靶向发力+智慧赋能”组合拳，高效
开展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为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确保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有序
推进，东河区司法局多次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会议围绕涉企行政执法监督重点
任务、工作要求及目标进行深入研讨与
部署，明确各阶段工作方向。同时，推动
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明确执法检查标准
与流程，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制度，通过
定期晾晒工作成果、分析存在问题，有效
激发各部门的积极性，推动监督工作高
效开展。

在传统监督模式基础上，东河区司法
局创新构建“智慧监督+ 协同共治”双轮
驱动体系。一是组建涉企行政执法监督3
个专项行动检查小组，对 26 个涉企行政
执法单位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执法程序是否规范、执法依据是
否准确、自由裁量权行使是否合理等内
容。通过实地走访、查阅案卷、与执法人
员座谈等方式，全面了解涉企行政执法情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二是与东
河区人民检察院建立“司检联动”协作机
制，联合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形成了“司法
行政主动监督、检察监督刚性保障”的涉
企执法监督新格局，有力推动监督工作提
质增效。三是开展伴随式执法，选取市场
监管、税务等高频执法领域，组成“监督小
分队”，在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调查取
证等执法活动时全程参与。通过“事前规
范执法文书、事中纠正程序瑕疵、事后复
盘执法效果”的全流程监督，及时发现并
纠正执法人员存在的用语不规范、证据收
集不完整等问题。

同时，积极探索创新监督模式，建立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督渠道，开通涉企
行政执法监督热线12345和网络平台，方
便企业反映问题和诉求。同时，推行“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机制，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及时公
开检查结果，确保监督工作公平、公正、
公开。

通过系列“组合拳”的精准发力，东
河区司法局全面开展涉企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有效规范了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切
实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东河区司法局供稿）

宣传活动有声有色
民族政策入脑入心

包头讯 5 月 8 日，包头市石拐区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组织法律援助、公证、行
政复议等业务部门骨干，在石拐区商业
中心开展了“民族政策宣传月”宣传活
动，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学法守法意识，
帮助群众切实有效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此次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现场群众宣
讲党的民族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并结
合公共法律服务职能，为群众详细讲解
法律援助申请、公证办理流程等法律知
识，并耐心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针对
群众关心的劳动权益、婚姻家庭等问题，
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指引；宣传遗
嘱、继承等公证事项中涉及各民族风俗
习惯的注意事项；解读行政复议程序，畅
通群众维权渠道，提高群众对民族政策
的认识和了解，教育引导群众团结互助
共建美好家园。

本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民族政
策的知晓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法律意
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了“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石拐区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将打造“红石榴”法律服务
团，推动民族政策宣传常态化，为构建和
谐石拐贡献法治力量。

（祁燕）

阿木古郎讯 近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左旗人民法院召开2025年第一季度司法
审判数据分析研判会商会暨被发改案件分
析会，对 2025 年第一季度审执质效数据展
开分析研判，并对被发改案件进行评析。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此次
会议成果转化，在具体案件中抓好整改落
实，切实补齐短板弱项。加强部门协作，推
动收结案良性循环。抓好统筹调度，强化与

调解中心衔接，利用繁简分流等机制，合理
配置审判力量，快速审理案件。坚持质量优
先，用好“一库一网”，将类案检索作为判决
的前置程序，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做到
举一反三，梳理共性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
验，提升司法裁判能力。转变办案理念，强
化立审执一体化思维，以“保全促调、保全促
执”为核心，构建全流程的保全机制，并强化
执前督促工作，引导主动履行。（珠拉图雅）

补齐短板弱项 提升审执质效

呼和浩特讯 为持续加大执行力度，践
行司法为民宗旨、维护司法权威，从4月11
日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开展了

“春季攻坚”专项执行行动。
截至4月30日，本次“春季攻坚”专项执

行行动累计结案937件，执行到位金额1.65
亿元，腾退房屋4套，拘传11人，限制高消费

807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9人，行动
圆满收官。

执民之所急，行民之所盼。新城区法院
将坚持依法强制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相结
合，继续保持执行高压态势，全力将胜诉当
事人的“纸上权益”兑现为“真金白银”。

（新城区人民法院供稿）

呼市新城区法院春季攻坚执行行动成效显著

那吉讯 今年4月，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人
民法院霍尔奇人民法庭受理了一起令人唏嘘
的案件，82岁的孟某要求解除与养女长达40
余年的收养关系。诉状中寥寥数语，却道尽一
位老人半生的心酸：“我们把她当亲生骨肉养
大，她却把我们当陌生人抛弃……”这场诉讼，
不仅是对法律关系的切割，更是一场关于亲
情、责任与老龄化困境的深刻拷问。

1979年7月，孟某夫妇收养了年幼的女
孩，倾尽心血将其抚养成人，助其成家立
业。然而，养女成年后不仅未尽赡养义务，
更是长期失联，导致两位老人晚年生活陷入

困境。孟某的妻子离世后，孟某因年迈体
弱、无人照料，最终在侄子的协助下入住养
老院。面对养女的冷漠，孟某忍痛选择通过
法律途径解除收养关系。

承办法官审理认为，孟某的养女长期拒
绝履行赡养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五条“养父母与成年
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的解除
条件。承办法官强调：“收养关系不是单方
面付出。当养子女严重违背法定义务时，法
律赋予老人‘及时止损’的权利。”

（包玉兰）

养女拒尽赡养义务 老人诉请解除收养

呼和浩特讯 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人民法院在呼和浩特金马学校开展了以“石
榴花开 籽籽同心”为主题的民族政策法治
宣传活动，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护航青少
年健康成长注入了法治动能。

本次普法活动以线上直播的形式进行，
回民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陈秀平为1200
余名师生送上了一份实用的“法治安全大礼
包”。陈秀平以近年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典

型案例为切入点，结合高中生身心特点，围绕
拒绝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等热点问题展
开讲解，采用“案例剖析+法条解读”的形式，
警示学生明辨是非、抵制不良行为。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环节，陈秀平向
学生们介绍了我国的民族政策，鼓励学生们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在校园生活中积极促进
各民族同学间的交流交往，共同维护民族团
结和校园稳定。 （武琛洋）

法治春风润校园 共绘团结“同心圆”

执行攻坚亮利剑
铁腕出击护公正

海流图讯 近期，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执行局开展
了执行攻坚行动，依法严厉惩治
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行为，依
托拘留等有力手段，强势捍卫法
律权威。

自执行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乌拉特中旗法院执行局迅速响
应，全面梳理涉及拒不履行义务
的执行案件，并进行细致分类、登
记造册。执行法官争分夺秒，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
加强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查控力
度：线上充分运用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车
辆、房产等各类财产信息展开全
方位查询与冻结；线下深入乡村
等地，积极查找被执行人的行踪
及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在执行过程中，该院秉持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对于有履行能
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果断
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
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效应。近
日，该院执行局果断出手，拘留3
名被执行人，并对每人处以20000
元罚款。

乌拉特中旗法院将持续以高
压态势推进执行工作，不断加大
执行力度、加快执行节奏着力提
升群众的司法满意度。

（雅如）

拒绝校园欺凌
一路向阳而行

丰镇讯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
线，近日，乌兰察布市丰镇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人员走进丰华中学，
为学生们讲授了一堂主题为“拒
绝校园欺凌 一路向阳而行”的法
治教育课。

课上，检察官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关于校园欺凌的规定为切入点，
通过多种形式，将枯燥的法律条
文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和场
景，结合未成年人心理特点，通过
讲解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
的危害有哪些、遭受欺凌时应如
何应对、实施欺凌应当承担哪些
后果，让学生们明白了拒绝校园
欺凌的重要性。

“我承诺：尊重同学，拒绝欺
凌，不做施暴者，不做围观者，不做
沉默的受害者，自尊自爱、注重仪
表，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课
后，学生们作出庄严承诺。

（郭成 赵芮）


